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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省国金集团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

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财务顾问” ）作为江苏省国金集团信息

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网络” 、“收购人” ）豁免要约收购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有线” 、“上市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

问， 持续督导期自江苏有线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止（即2020年8月6日至2021年9月

10日，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期” ）。

华泰联合证券通过定期沟通、参加上市公司董事会、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本次收购持续督导期

内的交易资产交付与过户情况、上市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情况、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及后续计划

的落实情况等进行了核查，同时结合江苏有线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度报告、其他定期及临时公告

文件，本财务顾问出具了自2020年8月6日至2021年9月10日期间的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本报

告” ）。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书面材料等由收购人与江苏有线提供，收购人与江苏有线保证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及连带责任。 本财务顾问对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1、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本次收购系收购人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 受让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等

22家国有股东持有的江苏有线合计47.52%流通股股份， 并通过表决权委托方式获得如东县广视网络传

媒有限公司等34家国有股东合计持有的江苏有线9.42%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表决权，待该等限售股股份在

解除限售后进行无偿划转。 本次无偿划转前，江苏有线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

后，国金网络持有江苏有线2,376,514,129股流通股份，占江苏有线总股本的47.52%，另拥有江苏有线

471,011,594股限售流通股股份表决权，占江苏有线总股本的9.42%，江苏有线控股股东变更为国金网

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2、本次收购的过户情况

根据江苏有线披露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显示，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江苏有线上述股权无偿划转的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20年9月10日办理

完成。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均已依法完成，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依法

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二、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情况

江苏有线已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以及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

健全了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未发现上市公司存在违反

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国金网络能够依法行使对江苏有线的股东权利，国金网络及其关

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国金网络对保持江苏有线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作

出了相关承诺。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国金网络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形。

四、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自上市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本持续督导期末，国金网络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如下：

1、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国金网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2、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2020年8月26日，江苏有线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对外投

资的议案》，同意出资人民币5亿元，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在内的发起人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广电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筹，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成立后上市公司预计持有其0.4941%的股权。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

2020年10月29日，江苏有线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拟设立

“江苏新国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视界互联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视界互联” ）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新国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主要经

营范围为互联网销售等；审议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拟设立“睿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的议案》，同

意上市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睿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20亿元，主要经营范围

为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等。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江苏新国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

登记，睿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

2021年4月23日，江苏有线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对外投

资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以人民币1亿元现金出资参与发起组建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该公

司10%股权。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

2021年6月9日，江苏有线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对外投资的议

案》，同意上市公司与靖江市政府（由靖江港口集团代表）共同出资成立江苏华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金1,000万元，出资比例为靖江港口集团51%，江苏有线49%，首期出资100万元完成公司注册；审议

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与对方股东泗阳县民康公司按股权比例共

同向子公司泗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增资3,034.08万元， 用于泗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机房及办公用房购

置，上市公司将按51%股权增资1547.38万元；审议通过了《江苏有线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上市

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形式，将江苏演艺网络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苏省演艺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江苏演艺网络有限公司的实缴资本金，即人民币19,864.64万元，该事项系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关于省演艺集团深化改革协调会会议精神，根据《江苏省财政

厅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印发 〈江苏省省级文化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苏财规

[2018]1号）的相关规定而作出的决定。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江苏华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

登记，泗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增资行为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江苏演艺网络有限公司尚未完成工商登记。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上述事项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了相

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系上市公司自主经营决策，基于上市公司自身战略发展部署或江

苏省人民政府相关指示，有助于优化上市公司产业布局，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除上述情况外，国金网络

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或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无其他涉及

上市公司的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3、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2021年6月9日，江苏有线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有线董事会换届及选举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江苏有线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21年6月9日，江苏有线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江苏有线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江苏有线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江苏有线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任江苏有线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江苏有线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上述议案系上市

公司原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后进行的换届选举。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除上述情形外，国金网络尚无其他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

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4、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2021年6月9日，江苏有线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原江苏有线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

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江苏有线公司章程不存在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的限制性条款，除

上述事项外，国金网络不存在其他对江苏有线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5、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国金网络尚无对江苏有线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6、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国金网络尚无对江苏有线的分红政策作重大调整的计划。

7、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 国金网络尚无其他对江苏有线业务和组织结构具有重大影响的计

划。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国金网络在本次收购中不存在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六、持续督导总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截至2021年9月10日，本财务顾问对收购人国金网络豁免要约收购江苏有线的持续

督导期限已届满，持续督导职责终止。

持续督导期内，国金网络已依法履行本次收购所涉及的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截至本

持续督导期末， 江苏有线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

规范运作，未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国金网络不存在违反其承诺及已公

告后续计划的情形； 国金网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江苏有线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江苏有线

利益的情形。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琦 孟 超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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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法院

裁定以物抵债并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10月15日，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仁东控股” )收到山西潞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送达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文件资料。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1）沪74执62号之一）及（2021）沪74执62号之二），公司原持股5%以上股东阿拉山口市民众创

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28,197,750股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仁东控股，证券代码：002647,证券

性质：无限售流通股)被法院裁定以物抵债，交付给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票已于2021年10月14日办理完成司法划转过户手续，公司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系统已

查询到上述股权变更情况。

二、股东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28,197,750 5.04%

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28,197,750 5.04% 0 0.00%

三、其他事项

本次股权变更依据司法裁定作出， 具体信息以公司收到的股权过入方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系统查询到的信息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

有联系到原持股股东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及其相关人员， 也未收到其应提交的

权益变动相关的披露资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仁东控股

股票代码：002647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南华西街501号

通讯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南华西街501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 二〇二一年十月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上市公司/仁东控股 指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

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

成的。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南华西街501号

3、法定代表人：马泽军

4、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5、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00668636498C

7、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7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

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晋中金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晋中鑫科源农贸有限公司、襄垣县海欣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居留

权

李永红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秦建清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宋瑞卿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省太原市 无

张双梁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崔超锋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王益民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李翠兰 女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张凯婷 女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薛亚丽 女 董事 中国 山西省长治市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法院裁定以物抵债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股份。

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2021）沪74执62号之一、（2021）沪74执6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中裁定将

被执行人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28,197,750股仁东控股股票交付信息披露

义务人抵偿债务。

上述股票司法划转过户手续于2021年10月14日办理完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人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法院裁定以物抵债，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债权人取得股票所有权，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出具（2021）沪74执62号之一、（2021）沪74执6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

被执行人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28,197,750股仁东控股股票交付信息披露

义务人抵偿债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 28,197,750 5.04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标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28,197,7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4%），属于非限售流通股。 除上述已披露的

信息外，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及联系方式

1、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2、置备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正大中心北塔30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表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开元东

路

股票简称 仁东控股 股票代码 00264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南华西

街5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

人名称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

人注册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28,197,750

持股比例：5.0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1-100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1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

司） 在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 担保金额上限为207.64亿元人民

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银行授信中引入第三方机

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01.24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额度不超过98.7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02.54亿元。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7）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1年7月9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苏州分行” ）签署了

《保证合同》。2021年7月1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由“协鑫智慧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更名而来，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 ）与招行苏州分行签署了《质押合

同》。 约定公司与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发

电” ）向招行苏州分行申请的8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

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7月9日至 2036年1月25日期间太仓发电在8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招

行苏州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全部债权的51%，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764万元人民币。

2、2021年8月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以下简称“金

华银行兰溪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兰溪协鑫环保热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热电” ）向金华银行兰溪支行申请的2,5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8月5日至 2024年8月2日期间兰溪热电在2,500万元人民币

授信额度内与金华银行兰溪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3、2021年8月1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鑫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鑫源” ）分别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租赁” ）分别签署了

《保证合同》，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山德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德丰源” ）与融和租赁签署了

《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智慧能源、江苏鑫源与中山德丰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肇庆华海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肇庆华海” ）向融和租赁申请的本金为57,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

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保证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8月19日至2031年8月18日期间

融和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肇庆华海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4、2021年8月24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 公司下属子公司海门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门鑫源环保” ）与江苏海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农商行” ）签署

了《债务加入协议》，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海门鑫源环保向海门农商行申请的5,100万元人民币授信承

担共同清偿责任，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8月24日至 2023年8月4日期间海门鑫源环保在5,100万

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海门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债务加入协议》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100万元人民币。

5、2021年8月2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向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桐支行

（以下简称“浙江农商行梧桐支行” ）出具了《保证函》，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桐乡濮院

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院协鑫” ）向浙江农商行梧桐支行申请的7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8月27日至 2022年8月25日期间濮院协鑫在7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浙江农商行梧桐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

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函》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00万元人民币。

6、2021年9月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金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辽宁聚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聚鑫风电” ） 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20,2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9月22日至2033年9月22日期间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

同对辽宁聚鑫风电所享有的12年期限融资租赁业务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378.32万元人民币。

7、2021年9月15日，公司与鑫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租赁” ）签署了

《保证合同》， 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兰溪热电与协鑫智慧能源向鑫源租赁申请的本金为7,500万

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9月17日至

2024年9月16日期间鑫源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兰溪热电和协鑫智慧能源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

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500万元人民币。

8、2021年9月23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以下简称

“金华银行嘉兴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兴协鑫” ）向金华银行嘉兴分行申请的金额为1,25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1年9月22日至2023年9月22日期间嘉兴协鑫在1,250万元人民币内与金

华银行嘉兴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

9、2021年9月24日，公司与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榆农商行”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连云港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生物

质” ）向赣榆农商行申请的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年9月24日至2024年9月10日期间连云港生物质在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赣榆农商行办理

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10、2021年10月12日，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金租” ）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下属子公司协鑫南方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智慧能源” ）与长江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南方智慧能源为公

司下属子公司雷山县天雷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山风电”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13,000万元

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年10月12日至2031年10月11日期间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雷山风电所享有的全部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权利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占2020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余额

占2020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56,355.96 9.84% 11,632.89 2.03%

2、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334,000.00 58.31% 204,377.32 35.68%

3、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1,390,075.28 242.69% 871,788.49 152.2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

1,780,431.24 310.84% 1,087,798.69 189.9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85� � �证券简称：*ST金泰 公告编号：2021-044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酒店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295,2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6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云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黄宇、冯全甫、万昭怡因公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债权转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888,299 99.3018 407,000 0.6982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季猛、韩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3956� � � �证券简称：威派格 公告编号：2021-086

债券代码：113608� � � � � � � �债券简称：威派转债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2,410,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34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纪玺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长李纪玺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原因无法亲自出

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佳木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原因无法亲自出

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浩丞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410,6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池名、徐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6日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中信

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汇宇制药”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网

下申购，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

行价格为38.87元/股，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汇宇制药于2021年10月14日发布的《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

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中信建投行业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62 157,889.94 789.45

中信建投价值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42 180,434.54 902.17

中信建投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28 347,031.36 1,735.16

中信建投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01 307,111.87 1,535.56

中信建投医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28 347,031.36 1,735.16

中信建投智信物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69 220,354.03 1,101.77

中信建投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740 261,983.80 1,309.92

中信建投量化进取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28 347,031.36 1,735.16

中信建投量化精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04 338,324.48 1,691.62

注：上述基金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0.50%。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fund108.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咨询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908� � � � � � � �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1-067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新能源电站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新能源发电事业部光伏及风力发电累计装机容量1,396.59MW。

一、光伏发电

公司新能源发电事业部2021年第三季度光伏发电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千瓦时

区域

装机容量

（MW）

（注1）

发电量 上网电量 结算电量 上网电价（元/kWh）

宁夏 380.00 155,919,844.13 152,310,594.00 150,310,113.00 1.00、0.90、0.73

浙江 325.21 98,545,620.00 95,589,251.40 95,589,251.40 （注2）

山东 54.79 16,804,793.30 16,300,649.50 16,300,649.50 （注2）

吉林 30.67 11,441,981.03 11,112,591.60 11,100,000.00 0.95、0.88

安徽 172.53 51,978,018.80 50,506,188.00 50,258,778.00 （注3）

湖北 30.00 8,530,290.31 8,340,780.00 8,281,829.00 0.98

江西 27.28 10,601,084.62 10,321,700.00 10,300,140.00 0.95

河北 35.58 10,590,845.04 10,257,900.00 10,179,790.00 0.8790、0.85

贵州 100.00 32,108,660.30 31,142,316.00 30,808,800.00 1.00

河南 31.37 9,055,000.00 8,783,350.00 8,783,350.00 0.98

其他

（注4）

60.66 15,421,542.47 14,958,896.20 14,958,896.20 （注2）

合计 1,248.09 420,997,680.01 409,624,216.70 406,871,597.10 -

公司新能源发电事业部2021年前三季度光伏发电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千瓦时

区域

装机容量

（MW）

（注1）

发电量 上网电量 结算电量 上网电价（元/kWh）

宁夏 380.00 425,657,491.04 416,021,330.00 410,691,177.00 1.00、0.90、0.73

浙江 325.21 256,274,611.21 248,586,372.87 248,586,372.87 （注2）

山东 54.79 45,517,818.87 44,152,284.30 44,152,284.30 （注2）

吉林 30.67 36,631,527.89 35,886,153.60 35,530,000.00 0.95、0.88

安徽 172.53 141,370,822.09 137,381,500.00 137,444,400.00 （注3、注5）

湖北 30.00 25,501,734.11 24,916,990.00 24,739,907.00 0.98

江西 27.28 23,813,193.05 23,182,020.00 23,131,756.00 0.95

河北 35.58 32,596,354.77 31,581,000.00 31,335,032.00 0.8790、0.85

贵州 100.00 80,393,653.51 77,984,628.00 77,160,600.00 1.00

河南 31.37 25,263,282.47 24,505,384.00 24,505,384.00 0.98

其他

（注4）

60.66 39,014,171.96 37,843,746.80 37,843,746.80 （注2）

合计 1,248.09 1,132,034,660.96 1,102,041,409.57 1,095,120,659.97 -

二、风力发电

公司新能源发电事业部2021年第三季度风力发电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千瓦时

区域

装机容量

（MW）

（注1）

发电量 上网电量 结算电量

上网电价（元

/kWh）

内蒙古 148.50 80,211,141.00 77,123,280.00 244,822,406.00

0.49、0.47

（注5）

合计 148.50 80,211,141.00 77,123,280.00 244,822,406.00 -

公司新能源发电事业部2021年前三季度风力发电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千瓦时

区域

装机容量

（MW）

（注1）

发电量 上网电量 结算电量

上网电价（元

/kWh）

内蒙古 148.50 323,078,508.00 313,035,370.00 396,838,230.00

0.49、0.47

（注5）

合计 148.50 323,078,508.00 313,035,370.00 396,838,230.00 -

注1：电站涉及陆续并网过程，装机容量数据为截至2021年9月30日数据（在建但未实现全容量并网

的电站，以及未完成股权转让手续的电站不计入）。

注2：该类电站为并网分布式电站，上网电量=结算电量，即包括出售给电网的电量和出售给用户的

电量，上网电价包括出售给用户的电价、出售给电网的电价、国家补贴等几部分，每个单体屋顶项目的价

格均不相同。

注3：公司在该地区有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类电站，两类电站的电价不同。

注4：包含广东、江苏、湖南等地区的若干分布式电站。

注5：电网公司结算区间与上网电量统计区间存在差异，导致该地区结算电量大于上网电量。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